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
京兴市监撤字〔2025〕第068号

当事人：北京永丽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115MA00E4FR0N

住所（住址）：北京市大兴区庆祥南路29号院8号楼4层429

法定代表人：程永丽

2025年05月16日，任晓飞向本局反映其本人身份信息被当事人冒用办理市场主体监事备案，并提交相应材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本局予以受理和调查，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公示。

经查，当事人的登记状态为：吊销。当事人自设立至被吊销期间无变更信息。当事人2017、2018年度均未年报，于2018年07月11日、2019年07月09日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分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18年07月23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0年03月25日因未在核准登记的住所开展经营活动，且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申请人任晓飞于2015年08月05日因证件丢失于登封市公安局中岳派出所补领居民身份证。当事人2017年05月03日的设立登记档案中任晓飞的居民身份证有效期为2009年04月06日至2019年04月06日，当时已作废失效。

执法人员于2025年05月19日对当事人的住所进行检查，当事人未在注册住所经营。案件调查过程中，执法人员拨打当事人设立登记档案中的联系电话5728****、135********均为空号。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北京永丽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及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程永丽（联系电话：135********空号）和该笔业务的经办人张良（联系电话：159********无人接听）邮寄了《询问通知书》，邮件被退回或已代收。执法人员又通过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网站对《询问通知书》进行了公告送达，北京永丽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程永丽、张良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均未在规定期限内接受询问调查。

本局于2025年07月01日至2025年08月15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当事人存在涉嫌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监事备案的情况，公示期内无当事人或相关利害关系人向本局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撤销虚假登记（备案）申请表、承诺书、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询问笔录、《询问通知书》邮寄记录和公告送达截屏等。

本局于2025年09月28日向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公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内容以及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及听证权利。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及听证意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局决定撤销北京永丽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7年05月03日的监事备案。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六十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六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